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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研究

一、构建住房社会保障制度的理论基础

对处于社会低层的城市低收入者和贫困阶层的住房权益如

何实施社会保障，这是应该引起我们高度关注的问题之一。住

房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为住房弱势群体提供满足其基本生活所

需住房的若干制度安排。这其中就直接涉及对社会弱势群体和

社会保障制度的研究，而社会学、社会保障学以及经济学等学

科的相关理论则为此奠定了较好的理论基础，

1、在关于社会分层的研究中，社会批判学派把社会问题

和社会弱势群体形成的归结为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的不公平、

不合理。市场竞争的“马太效应”，使社会资源缺乏者成为弱

势群体，因此，他们在改革中受到的社会风险冲击最大，而承

受力又最低。从现实上看，这一解释是具有意义的，住房困难

群体的产生也可以部分地归结为传统住房分配制度留有的遗患

和现行住房政策的不公，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因单位性质和效益

不同给居民住房条件带来的不同影响，以及经济和住房双困户

的出现。而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备、不健全也使住房困难群体

的基本居住权益难以得到满足。

2、凯恩斯的国家干预思想则认为，市场并不具备自我调

剂的功能，国家干预才是调节机制的唯一补救。所以他认为

社会保障应当成为市场经济的最后一张安全网。而在我国大力

发展房地产市场的同时，也有必要维护社会公平，保护市场竞

争中的弱势群体，构建起住房社会保障这一张房产市场的安全

网。与上述观点相悖的是“效率”绝对优先论者，美国新自由

主义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认为政府广泛的福利计划和减贫计划是

违背自由社会道德准则的，应该让私人的企业和机构参与这些

领域的竞争，允许个人自由选择。他猛烈地抨击政府的社保计

划，认为广泛的社会保障体系导致了政府支出的膨胀。因此，

我国在构建住房社会保障的同时也因从效率的角度出发，适当

引入市场机制的参与。

以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为源头的新福利经济学便是在公

平与效率之间努力达到协调。他提出的帕累托最优概念对研究

建构中国城镇居民住房社会保障有者重大的启示意义，即一方

面通过社会保障，保证弱势群体的基本居住权益；另一方面则

带动房地产市场的发展。

二、构建住房社会保障制度应遵循的原则关系

1.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我国住房制度改革后，取消福利住

房制度，希望以商品化、市场化的住房政策来提高住宅产业发

展，提高住房有效配置，并以此解决住房问题。从实施的效果

来看，我国的房地产经济的确有了很大的发展，住房面积也呈

现出较大的增长势头，有支付能力者的居住水平也有了较大提

高。但是，住房困难情况却并没有彻底解决，尤其是收入与住

房“双困”者的住房问题在此时更为突出。如果没有公平的分

配机制，“蛋糕”做得再大也不一定就能保障人人能够分享成

果，提高效率的同时，还有可能形成新的不公平。因此，在保

障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时要突出公平性，而在整个住房市场

经济运行中，则应保证效率，住房保障不能过多地干预住房市

场，影响市场对住房资原的优化配置。因此住房保障制度的建

立应明确其保障对象和实施范围，在其保障范围内充分体现住

房的福利性和公平性，同时又不应以冲击住房供应分配的市场

机制、不影响房改进程为前提。划清住房保障与住房政策的界

限，将城镇住房社会保障明确地纳入社保体系，打破至今尚存

的二元住房经济结构，使福利房的保障对象为真正的贫困者，

并促使有购房能力者进入房产市场，提高整个住宅经济的消费

能力。如此，才能即保证贫困者的基本住房需求通过社会保障

得以满足，体现社会公平；又保证高收入者的高层次住房需求

能通过市场手段得以满足，体现市场经济的效率性。

2.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住房市场的运行状况表明，由于

住房的复杂性，以及住房市场上存在着垄断、信息不对称、投

机、分配不公等市场失灵问题，使住房在市场流通中存在诸多

的障碍并产生了消极影响，如住房困难与大量空置房并存的现

象。这就需要政府对市场进行适当的干预与调控，以提高住宅

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保持市场供求平衡，稳定住房价格，房

子住宅市场上的泡沫经济。而政府适当干预市场的另一—个重

要功能则体现在住房制度的福利性上，保证那些不能通过市场

满足住房需求的保证低收入者享受基本的居住权。通过制定住

房保障制度，解决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是政府的职能与

职责。因此，在解决居民住房问题的同时，带动整个经济的增

长，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居住需求。

3.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在社会保障领域，权利与义务的

关系不像在其他领域那样容易。权利与义务只能在社会层次上

做到统一，在个人层次上是无法统一的，不能说准缴费多谁就

该享有更多的社会保障权利。大部分社会保障项目，尤其是福

利救济项目，往往表现为受益一方与支付一方在一定程度上的

分离。所以，社会保障应该有免费的午餐，事实上，社会救助

就是免费的。国家作为社会的组织者，对于社会保障这样一种

凭借社会力量保证社会成员基本生活，从而安定社会秩序的社

会福利制度，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于公民，这就是应享受

的权利。因此，在解决贫困者的住房问题时，国家应担负起责

任，通过社会福利的形式（如提供廉租屋）解决住房困难。但

是，尽管在个人层次上难以实现权利与义务的统一，社会保障

制度也应尽可能的将两者的分离缩小，以利于社会效率。所

以，在住房保障中，可采取公积金及经济适用房的形式，解决

中等收入水平者的住房问题。在建立与完善住房保障的过程中

应充分考虑、妥善处理各种关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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